
民事聲請除去租賃權狀 

案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股別： 
訴訟標的金額：新台幣○○○元 

聲  請  人：○○縣○○鄉農會  

設：9**○○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路○號   

法定代理人：○○○   

住：同上  

代  理  人：○○○   

債 務 人 林○○ 男 ○○年○○月○○日生 

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住址：○○縣○○市○○○○ 

電話：（03）○○○○○○○ 

 

為請求除去租賃權事： 

請求之事項： 

債務人○○○與第三人○○○間就坐落如附表所示之不動產之租賃關係應予除

去。 

事實及理由： 

一、不動產之所有人於設定抵押權後，如與第三人訂立租賃契約而致抵押物之價

金有所影響，該租賃契約對於抵押權人不生效力。又抵押權人因屆期未受清

償，聲請拍賣抵押物時，執行法院自可依法以無租賃狀態逕予執行。 

二、債務人○○○以上開不動產，於○○年○○月○○日設定抵押權向聲請人借

款後，又於○○年○○月○○日將其出租與第三人○○○而該不動產現經 

貴院查封執行中，該租賃關係有影響聲請人之抵押權至為明顯，茲依首開說

明，狀請准予將此項租賃關係除去後再為拍賣。 

 

此致 

臺灣○○地方法院民事執行處 公鑒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○ ○ 年 ○ ○ 月 ○ ○ 日 

具  狀  人：○○縣○○鄉農會  

法定代理人：○○○   

代  理  人：○○○ 


